2025年第七届浙江省武术馆校武术比赛规程
一、指导单位
浙江省武术协会
二、主办单位
 湖州市武术协会
3、 支持单位
长兴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长兴县体育总会
四、承办单位
湖州市清泉文武学校
五、参赛单位
各大专院校、中专、中小学、幼儿园，各武术馆校、体校、俱乐部、青少年活动中心、武馆、武术培训机构等。
六、比赛时间和地点
时间：2025年12月13-14日
地点：长兴县体育馆
七、比赛分组
A1组：7岁及以下(2018年及以后) 
A2组：8-9岁(2016年-2017年之间) 
A3组：10-11岁(2014年-2015年之间) 
B1组：12-13岁（2012年-2013年之间)
B2组：4-15岁(2010年-2011年之间) 
B3组：16-17岁(2008年-2009年之间)
[bookmark: _GoBack]C组：18岁及以上(2007年及以前)30岁以内
八、比赛项目
1.自选拳术：长拳、南拳、太极拳。
2.自选器械：刀术、剑术、棍术、枪术、南刀、南棍、太极剑。
3.规定拳术：长拳段位套路（一段、二段、三段）、初级长拳（一路、 二路、三路）、少年规定拳、第一套国际规定套路（长拳、南拳）、第三套国际竞赛规定套路（长拳、南拳、太极拳）、42 式太极拳、24 式太极 拳。
4.规定器械：初级套路（刀术、剑术、棍术、枪术）、第一套国际规定套路（刀术、剑术、枪术、棍术、南刀、南棍）、42 式太极剑、32 式太 极剑。
5.传统拳术：传统一类（形意、八卦、八极）、传统二类（通臂、劈 挂、翻子）、传统三类（象形、地躺）、传统四类（查、花、炮、红、华 拳、少林拳等）、南山拳术。
6.传统器械：传统单器械、传统双器械、传统软器械。
7.传统太极拳：陈式、杨式、吴式、孙式、武式太极拳竞赛套路。
8.对练：段位套路长拳一段对练、段位套路长拳二段对练、段位套路长拳三段对练、男子三人对拳、女子两人器械对练（其中一方可徒手）。
9.集体项目：小学武术健身操：《旭日东升》、《雏鹰展翅》。
                       中学武术健身操：《英雄少年》、《功夫青春》
10.集体基本功。
11.本校特色个人项目。
12. 本校特色集体项目。
九、参加办法
（1） 每队可报领队 1 名、教练员若干，运动员须 6 人（含）以上， 男女不限。不足 6 人的队伍，每人需增加 100 元报名费。
（2） 套路比赛运动员报项规定：
1． 每位选手单练、对练项目数量不限。
2． 对练项目不允许报陪练人员。
十、参赛资格
（1） 武术馆校比赛参赛运动员必须为所代表武校、武馆、武术培训机构的学生。代表武馆、武术培训机构参赛的运动员必须是该单位所在市、 县学籍的学生。
（2） 运动员年龄、健康状况等材料均由各代表队自行审核，以报名单上盖章或负责人签字后，作为参赛依据。如参赛资格不符，一经查实则 取消该运动员竞赛资格。竞赛期间因健康状况而引发的伤病和意外情况等， 均由参赛单位或个人自行负责，经费自理。
（3） 参赛人员均须签署《安全责任声明书》 (附件2) 并在报名时上 传报名系统，凡未签署的选手不能参加比赛。未达法定年龄的运动员，均 需由监护人签署，未签署者不得参赛。
（4） 根据体育总局武术中心、中国武术协会 2024年《中国武术段位制》等文件精神，所有参加本次比赛的运动员可以凭参赛成绩，在符合段位晋级的条件下，可用于初段位一至三段免考技术成绩，成绩当年有效。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3]免考的具体要求：一段：1项成绩7.0分以上；二段1项成绩7.5分以上；三段1项拳术和1项器械，两项成绩均在7.5分以上，获得成绩后联系当地段位考试点办理。
十一、竞赛办法
1. 竞赛规则：采用中国武术协会审定的 2024 年《传统武术套路竞赛规则》及相关补充规定。
2. 《中小学生武术健身操》采用 2010 年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 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共同组编出版的四套武术操，即小学武术健身操 《旭日东升》和《雏鹰展翅》； 中学武术健身操《英雄少年》和《功夫青春》。第一套国际规定套路，采用中国武术研究院和中国武术协会 1989 年审定的《长拳》、《南拳》、《太极拳》、《刀》、《剑》、《棍》、《枪》；
第三套国际规定套路，采用 2013 年国际武术联合会审定的第三套国际武术竞赛套路《长拳》、《南拳》、《太极拳》；少年规定拳、42 式太极 拳采用原国家体委编写的《少年规定拳》和中国武术研究院 1989 年编写的《42 式太极拳竞赛套路》。
3. 集体项目各组别人数（不分男、女）必须在 6 人（含）以上，每单 位参加集体项目比赛人数每少 1 人，在最后得分中扣 0.5 分，累计扣分。
4. 各项目时间规定：
（1） 规定套路无时间规定；
（2） 规定（传统）太极拳 3-4 分钟、太极剑 2-3 分钟，套路必须从起势开始，练至限定时间前 1 分钟时听裁判长哨音，即可准备收势，未练完的部分可删除；
（3） 自选太极拳、太极剑时间 3-4 分钟（ 自选太极拳、剑可自备音乐）；
（4） 集体项目 2 分 30 秒-3 分 30 秒；
（5） 集体基本功 5-6 分钟。
5. 集体基本功项目须配乐，统一服装，编排形式不限，参赛人数为 8 人（4 男 4 女）且参赛者须参加实质性比赛，每少一人由裁判长从该项目应得分中扣 0.5 分。比赛内容包括：
a．四种直摆性腿法（正踢、侧踢、里合、外摆）左右各四次； 
b．三种屈伸性腿法（弹腿、蹬腿、踹腿）左右各四次；
c．三种击拍性腿法（拍脚、里合击响、外摆击响）左右各四次； 
d．两种扫转性腿法（前、后扫腿）各三次；
e．五种跳跃动作（腾空飞脚、旋风脚、腾空外摆莲、侧空翻、旋子） 各一次；
f．五步拳（弓步、马步、仆步、虚步、歇步）左右各一次。
6. 集体项目必须配乐，统一服装，比赛内容及编排形式不限，参赛人数不少于 6 人。
7. 参赛运动员服装、器械自备。必须穿武术比赛服装、武术比赛鞋。
十二、录取名次和奖励
（1） 武术套路单项、对练、集体项目均按 20%一等奖、30%二等奖、 50%三等奖录取，颁发奖牌、证书。个人全能：凡个人报 3 项（含拳和器械） 以上单练者，则可计算个人全能成绩（不包括对练、集体项目类）。
套路个人全能分男女录取每个年龄大组前 3 名，颁发奖杯、证书,当本组别同性别只有 2 人（含）以内时，不记录个人全能。
（2） 套路总团体，套路以表队中个人全能人数达 10 人（含）以上，则可计算总团体成绩，以 10 位个人全能分数之和计算；1 到 3 名颁发奖杯、证书，4-6 名颁发证书。
（3） 设“最佳运动员 ”、“最佳领队”，评选办法由赛区另定。
（4） 设“优秀教练员 ”、“优秀裁判员”，评选办法由赛区另定。
（5） 对组队运动员人数前 10 的队伍授予“十佳武馆（单位）”牌匾， 并颁发奖金和证书。如果出现人数相同，以报名项目数量多者居前，再同以报名先后为准。
（6） 队伍运动员人数达到 20 人以上，颁发“优秀运动队 ”贡献奖奖 牌和证书。
十三、相关费用
（1） 赛事服务费：所有代表队报名人员（含领队、教练、随队人员） 均须缴纳赛事服务费，每位人民币 200 元，凡有效期内的浙江省武术协会个人会员可享受减半收取。
（2） 凡报名运动员人数满 6 人的代表队，可免领队的赛事服务费； 运动员达 15 人（含） 以上，可免 1 个领队和 1 个教练报名费；此后以 10 人为倍数，每满 10 人减一个教练报名费。（举例：25 人减 1 个教练报名费，35 人减 1 个教练报名费），减免都不含运动员。
（3） 参赛项目费：
1． 武术套路（单练、对练）项目：每位项目费人民币 100 元。
2． 集体项目：每位每项人民币 50 元。
（4） 保险服务费：每位人民币 20 元（组委会统一办理服务）。
（5） 赛事服务费、参赛项目费、委托保险服务费汇款方式： 
户  名：湖州市清泉文武学校
开户行：中国银行长兴县支行
账号：359758341900
（注：款汇出后添加微信确认，联系人王亮 ）
十四、报名和报到
（1） 请上浙江省武术协会网站www.zjws.net 网上报名栏目报名或上直接赛事通报名，网址：www.zjsst.net。
（2） 报名截止日为 2025年12月 5日 。
（3） 《责任声明书》、身份证复印件等全部网上提交。赛前 5 天左右浙江省武术协会网站、浙江省武术协 会微信公众号（zjws8888）上同时公布竞赛日程及竞赛项目比赛顺序，请各参赛代表队加以关注。网址：http://www.zjws.net。
微信公众号：zjws8888
赛事咨询：13857268839（王亮 ）
          13867296767（姚国荣）
报名咨询：15268228857（曹浩然）
          15755288591（高蕾）
编排咨询：13738005599（戴崇高）
（4） 更改报名内容的处理
报名截止后，如因特殊情况必须改动内容，务必在 2025年 12月 7 日以前递交书面申请，并缴纳相应的手续费。每更改一项内容（包括项目号、套路名称、姓名、性别、年龄组别等）手续费为人民币 100 元（以邮件形式递交“更改申请 ”和“手续费汇款凭单复印件 ”的时间为准。2025年 12月 7日 20 时后不受理更改申请。
（5） 退赛的处理
2025年12月 7日 20 时以前，因故不能参加比赛者，凭书面申请和县级 以上医院证明，组委会可将参赛项目费、委托意外伤害保险费全款退还（赛 事服务费除外）。但此日期后因故不能参赛者，所有费用概不退还。
（6） 各参赛队于 12月 13日 18点前到长兴县体育馆报到。
十五、赛事监督、仲裁、及裁判
赛事监督、仲裁、裁判由浙江省武术协会选派，相关报到通知函另行 通知。
十六、参赛人员交通费、食宿费自理。
各代表队食宿原则上不作统一安排，由运动员代表队自行联系解决（组 委会提供酒店清单供大家自行预订）。也可选择由组委会协助安排，凡要求协助安排的代表队需于 2025年 12月 7日前与组委会联系，并预缴住宿费。凡已委托订房的代表队，如因故提出退房，须承担退房损失费（全额）。
比赛当天中餐，由组委会服务组联系提供快餐供应，凡需要订购快餐的代表队，应于 12月 10 日前联系定购（每份 25 元）
十七、未尽事宜，由赛事组委会另行通知。
十八、本规程最终解释权归组委会所有。








附件2
2025 年第七届浙江省武术馆校武术比赛
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
一、本人自愿报名参加第七届浙江省武术馆校武术比赛并签署本责任书。
二、本人已全面了解并同意遵守大会所制订的各项竞赛规程、规则、要求及采取的安全措施。
三、本人已完全了解身体状况，确认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具备参赛条件，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并自愿承担相应风险。
四、本人已充分了解本次比赛可能出现的风险，且已准备必要的防范措施。本人将以对自己安全负责的态度参赛。
五、本人愿意承担比赛期间发生的自身意外风险责任，且同意对于非大会原因造成的伤害等任何形式的损失，大会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赔偿。
六、本人同意接受大会在比赛期间提供的现场急救性质的医务治疗，但在离开现场后，在医院救治等发生的相关费用由本人承担。
七、本人承诺以自己的名义参赛，绝不冒名顶替，否则自愿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八、本人已认真阅读并全面理解以上内容，且对上述所有内容予以确认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九．参赛运动员对于一切活动包括练习、比赛及各活动，可能被拍摄或录影或电视现场直播等，同意由浙江省武术协会、主、承办单位以全部或部分形式、或以任何语言在无任何限制下，使用本人的姓名、地址、声音、动作、图形及传记资料以电视、电台、录像、媒体图样、或任何媒介设备，乃至今后有所需要的时候，本人将不做任何追讨及赔偿的要求。
十.本人保证比赛前及比赛时身体健康，无其他传染病感染或疑似症状，符合浙江省大型赛事活动相关卫生防疫政策规定。如有虚假情况，本人愿意承担全部责任。

运动员姓名：                      身份证号：
家长签名（未成年人）：
代表单位（盖章）或领队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